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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山东飞奥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高新六路177号2号生产研发楼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无人机发动机 商标 DLA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型号 /

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4年01月22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GB/T 23252-2009

备注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4年01月30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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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

一致性检查 /
应在完成成品装配时或者在之前通过质

量保证的常规作业予以确认特征
符合 合格

功能测试（150kPa） /

气缸以水平位置放置完成测试。试验时，

气缸如有缓冲调节装置应完全打开，进行

全行程的往复运动，在两个方向上，活塞

杆伸缩应平稳，无爬行和震颤现象

符合 合格

泄漏测试

dm3/h

将气缸往复动作数次后，从无杆腔气口先

后通入150kPa和 630kPa的气体，使有杆

腔气口与大气相通。采用能满足检测要求

的检查方法和测量设备，测量气缸无杆腔

的全部泄漏量应≤1.2

0 合格

dm3/h

当气缸往复动作儿次后，从有杆腔气口先

后通入150kPa和 630kPa的气体，无杆腔

气口与大气相通。采用能满足检测要求的

检查方法和测量设备，测量气缸有杆腔的

全部泄漏量应≤1.2

0 合格

缓冲测试 /

在供气压力630kPa下使气缸往复运动，调

节缓冲节流装置，活塞杆在到达两个方向

的行程终点之前应能有效减速

符合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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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